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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广东芳源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芳源股份”、“发行人”、“公司”或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告书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

性，承诺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

律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本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已依法履行诚信和勤勉尽责的义务和责任。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

交所”）、其他政府机关对本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均不表明对本

公司的任何保证。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者查阅

2022 年 9 月 21 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广东芳源新材料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

书”）及《广东芳源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

明书摘要》全文。 

如无特别说明，本上市公告书使用的简称或名词的释义与《广东芳源新材料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的相同。 

上海证券交易所已制定了《向不特定对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投资风险揭示书必

备条款》。自 2020 年 10 月 26 日起，投资者参与向不特定对象发行的可转债申购交易的，

应当以纸面或者电子形式签署《向不特定对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投资风险揭示书》

（以下简称“《风险揭示书》”）。投资者未签署《风险揭示书》的，证券公司不得接受其

申购或者买入委托。符合《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规定条件的专业投资者，

可转债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持股比例超过 5%的股东申购、交易该

发行人发行的可转债，不适用前述要求。 

参与科创板可转债的投资者，可将其持有的可转债进行买入或卖出操作。但不符合

科创板股票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要求的投资者，不能将其所持科创板可转债转换为股票，

投资者需关注因自身不符合科创板股票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要求而导致其所持可转债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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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转股所存在的风险及可能造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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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概览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简称：芳源转债 

二、可转换公司债券代码：118020 

三、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量：64,200.00 万元（6,420,000 张） 

四、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量：64,200.00 万元（6,420,000 张） 

五、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六、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时间：2022 年 11 月 7 日 

七、可转换公司债券存续的起止日期：2022 年 9 月 23 日至 2028 年 9 月 22 日 

八、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的起止日期：2023 年 3 月 29 日至 2028 年 9 月 22 日 

九、可转换公司债券付息日：每年的付息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首日

起每满一年的当日。如该日为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下一个交易日，顺延期间

不另付息。每相邻的两个付息日之间为一个计息年度。 

每年的付息债权登记日为每年付息日的前一交易日，公司将在每年付息日之后的五

个交易日内支付当年利息。在付息债权登记日前（包括付息债权登记日）申请转换成公

司股票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公司不再向其持有人支付本计息年度及以后计息年度的利

息。 

十、可转换公司债券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十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十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担保情况：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未提供担保 

十三、可转换公司债券信用级别：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经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

限公司评级，根据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广东芳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信用评级报告》（中鹏信评【2022】第 Z【254】号

01），发行人主体信用评级为 A+，评级展望为稳定，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信用评级为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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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绪言 

本上市公告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券发

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科创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行）》、《上海

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其他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规定编制。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2]1685 号文核准，公司于 2022 年 9 月 23 日向不特定对

象发行了 6,420,000 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 100 元，发行总额 64,200.00 万元。本

次发行的可转债向发行人在股权登记日收市后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原股东

优先配售，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

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认购金额不足 64,200.00 万元的部分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包销。 

经上交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2]301 号文同意，公司 64,200.00 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

将于 2022 年 11 月 7 日起在上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芳源转债”，债券代码“118020”。 

本公司已于 2022 年 9 月 21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广

东芳源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及《广

东芳源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摘要》全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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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发行人概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法定名称：广东芳源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Guangdong Fangyuan New Materials Group Co.,Ltd. 

住所：江门市新会区古井镇临港工业园 A 区 11 号（一址多照）（一照多址） 

成立时间：2002 年 6 月 7 日 

注册资本：511,718,000 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705739866136J 

法定代表人：罗爱平 

股票上市地：上交所 

股票简称：芳源股份 

股票代码：688148 

办公地址：江门市新会区古井镇临港工业园 A 区 11 号 

邮政编码：518000 

联系电话：0750-6290309 

传真：0750-6290808 

公司网址：www.fangyuan-group.com 

电子信箱：fyhb@fangyuan-group.com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新材料技术研发；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

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再生资源回收（除生产性废旧金属）；工业工程

设计服务；环保咨询服务；科技中介服务；货物进出口；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经营（凭

有效的《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许可的方式和范围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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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行人的历史沿革及股权变更情况 

1、发行人的改制设立情况 

公司系由芳源有限整体变更设立。 

（1）芳源有限的设立情况 

发行人的前身为芳源有限。芳源有限系罗爱平、田吉平、张海鹰出资设立的有限责

任公司，于 2002 年 6 月 7 日设立，其设立时的名称为“江门市芳源环境科技开发有限

公司”，注册资本为 100.00 万元。 

2002 年 5 月 28 日，江门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江工商名称预核[2002]第 205 号《企

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预先核准芳源有限设立时使用“江门市芳源环境科技开发有

限公司”为公司名称。 

2002 年 6 月 5 日，江门市蓬江区江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江源所验字（2002）

6-3 号《验资报告》，经审验，截至 2002 年 6 月 4 日，芳源有限已收到罗爱平、田吉平

及张海鹰缴纳的注册资本合计 100.00 万元，全部以货币出资。 

2002 年 6 月 7 日，芳源有限完成工商设立手续，并领取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

册号：4407012002859）。 

（2）芳源有限整体变更设立情况 

2016 年 3 月 15 日，芳源有限召开股东会并通过决议，同意按经审计的原账面净资

产值折股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变更后的股份有限公司的名称为“广东芳源环保股

份有限公司”。 

2016 年 3 月 15 日，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大华审字[2016]003344

号《审计报告》，经审验，截至2016年1月31日，芳源有限的账面净资产值为49,726,114.73

元。 

2016 年 3 月 15 日，沃克森（北京）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编号为沃克森评报

字[2016]第 0191 号的《江门市芳源环境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拟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

评估报告》，经其评估，截至 2016 年 1 月 31 日，芳源有限的净资产评估值为 5,488.4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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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3 月 15 日，芳源有限股东罗爱平、吴芳、袁宇安、贾自强、梁海燕、李莉、

贝特瑞、富成创业、铭德隆盛、正德隆盛、新余隆盛作为发起人共同签署《发起人协议》。 

2016 年 3 月 30 日，大华会计师出具大华验字[2016]000273 号《验资报告》，经其

审验，截至 2016 年 3 月 30 日，芳源环保已收到各发起人缴纳注册资本（股本）共计

28,000,000 元，均系以芳源有限截至 2016 年 1 月 31 日止的净资产折股投入，共计

28,000,000 股，每股面值 1.00 元，净资产折股后的余额转为资本公积。 

2016 年 3 月 30 日，芳源环保召开创立大会暨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设立广东芳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关于广东芳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按经审计

账面净资产值折股情况的报告》等议案。芳源有限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时的折股方案为：

以 2016 年 1 月 31 日为基准日，将经审计的芳源有限账面净资产 49,726,114.73 元折合

成股本 28,000,000 股，其余 21,726,114.73 元计入芳源环保资本公积。据此，芳源环保

总股本为 28,000,000 股，每股面值 1.00 元，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8,000,000 元。芳源有

限的债权、债务由变更后的股份公司承继。 

2016 年 4 月 27 日，芳源环保完成工商变更手续，并领取了《营业执照》（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440705739866136J）。 

2、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 

2021 年 7 月 6 日，中国证监会发布《关于同意广东芳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2318 号），同意广东芳源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 

发行人 A 股股票上市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1]335 号”批准。

公司发行的 A 股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证券简称“芳源股份”，证券代

码“688148”。 

3、发行人上市后历次股本变化情况 

2021 年 11 月 26 日，发行人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的 2,978,000 股第一

类限制性股票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登记。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 29 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

明》。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由 508,740,000 股增加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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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718,000 股。 

三、发行人股本结构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公司股本总数为 511,718,000 股，其中 434,658,700 股为有

限售条件的股份。发行人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型 股份数量（股） 股份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434,658,700 84.94 

1、国家持股 - - 

2、国有法人持股 6,840,700 1.34 

3、其他内资持股 427,818,000 83.60 

其中：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277,222,700 54.17 

境内自然人持股 150,595,300 29.43 

4、外资持股 - -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77,059,300 15.06 

三、普通股股份总数 511,718,000 100.00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股） 

1 罗爱平 境内自然人 76,482,800  14.95 76,482,800  

2 贝特瑞 境内非国有法人 48,030,000 9.39 48,030,000 

3 五矿元鼎 其他 48,000,000 9.38 48,000,000 

4 中科白云 境内非国有法人 25,140,000 4.91 25,140,000 

5 吴芳 境内自然人 17,515,600  3.42 17,515,600  

6 袁宇安 境内自然人 15,046,100 2.94 15,046,100 

7 新余隆盛 其他 13,825,000 2.70 13,825,000 

8 铭德隆盛 其他 13,619,544 2.66 13,619,544 

9 日信宝安 其他 13,540,000 2.65 13,540,000 

10 中科 16 号资管计划 其他 12,300,000 2.40 12,300,000 

合计  283,499,044  55.40 283,499,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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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发行人主营业务情况 

（一）主营业务 

公司主要从事锂电池三元正极材料前驱体和镍电池正极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产品主要用于锂电池和镍电池的制造，并最终应用于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电动工具、

储能设备及电子产品等领域。  

公司是国内领先的锂电池 NCA 正极材料前驱体生产商，以有色金属资源综合利用

为基础，以现代分离技术和功能材料制备技术为核心，生产 NCA/NCM 前驱体和镍电

池正极材料球形氢氧化镍。公司已建立起从镍钴原料到三元正极材料前驱体和镍电池正

极材料的完整产业链：以包括金属镍豆、氢氧化镍、粗制硫酸镍、镍钴料等资源为原材

料，利用分离提纯技术制备高纯硫酸镍、高纯硫酸钴、高纯硫酸锰等溶液，进而直接合

成 NCA/NCM 三元前驱体及球形氢氧化镍。 

（二）主要产品 

1、锂电池三元正极材料前驱体 

公司生产的 NCA/NCM 三元前驱体，按照镍、钴、铝（锰）的大致摩尔含量构成

比例，可以分为 NCA87、NCA91、NCA90、NCM523、NCM5515、NCM6506、NCM83、

NCM88 等型号，其能量密度随着镍含量的提高而提升，基本情况如下： 

产品类别 主要技术指标 备注 

NCA87 

外观：墨绿色粉末，振实密度：≥1.70g/cm³ 

粒径D50：12.3±1.0μm，Span：＜1.5 

Ni：86.9±0.5mol%，Co：9.4±0.4mol% 

Al：3.7±0.3mol%，克比容量≥190mAh/g 

公司 NCA 前驱体产品，技术要求高，

具有能量密度高和成本低的优势，可用

于高镍三元正极材料的制备 

NCA91 

外观：绿色粉末，振实密度：≥1.50g/cm³ 

粒径D50：12.0±1.0μm，Span：＜1.5 

Ni：90.±0.5mol%，Co：4.3±0.4mol% 

Al：5.2±0.3mol%，克比容量≥205mAh/g 

NCA90 

外观：绿色粉末，振实密度高 

粒径：窄分布大粒径 

Ni：约90%，高镍 

克比容量和材料性能行业前列 

NCM523 

外观：黑色粉末，振实密度：≥2.00g/cm³ 

粒径D50：10.0±1.0μm，Span：＞1.2 

Ni：50.0±0.5mol%，Co：20.0±0.4mol% 

Mn：30.0±0.4mol%，克比容量≥155mAh/g 

公司 NCM 前驱体产品，主要用于动力

电池，安全性、倍率性能好，循环性能

优异 

NCM523S 
外观：黑色粉末，振实密度：≥1.70g/cm³ 

粒径D50：4.0±1.0μm，Span：＜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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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类别 主要技术指标 备注 

Ni：50.0±0.5mol%，Co：20.0±0.4mol% 

Mn：30.0±0.4mol%，克比容量≥155mAh/g 

NCM5515 

外观：黑色粉末，振实密度：≥1.70g/cm³ 

粒径D50：4.0±1.0μm，Span：＜0.9 

Ni：55.0±0.5mol%，Co：15.0±0.4mol% 

Mn：30.0±0.4mol%，克比容量≥155mAh/g 

NCM6506 

外观：黑色粉末，振实密度：≥1.80g/cm³ 

粒径D50：3.9±0.5μm，Span：＞1.0， 

克比容量≥165mAh/g 

NCM83S 

外观：黑色粉末，振实密度：≥1.50g/cm³ 

粒径D50：3.6±0.3μm，Span：＜0.9 

Ni：83.5±0.5mol%，Co：11.5±0.4mol% 

Mn：5.0±0.4mol%，克比容量≥190mAh/g 

用于制备高镍 NCM 三元正极材料，有

高能量密度和低成本的优势； 

公司利用粒径可调控技术生产不同粒

径产品（S 为小粒径，L 为大粒径），可

提高正极材料的体积密度，进而提高电

池的能量密度 
NCM83L 

外观：黑色粉末，振实密度：≥1.90g/cm³ 

粒径D50：13.6±0.3μm，Span：＜0.4 

Ni：83.5±0.5mol%，Co：11.5±0.4mol% 

Mn：5.0±0.4mol%，克比容量≥190mAh/g 

NCM88S 

外观：黑色粉末，粒径D50：3.6±0.3μm 

Span：＜0.9，振实密度：≥1.50g/cm³ 

Ni：88.5±0.5mol%，Co：9.5±0.4mol% 

Mn：2.0±0.4mol%，克比容量≥195mAh/g 
同上 

NCM88L 

外观：黑色粉末，振实密度：≥1.90g/cm³ 

粒径D50：17.5±0.3μm，Span：＜0.4 

Ni：88.5±0.5mol%，Co：9.5±0.4mol% 

Mn：2.0±0.4mol%，克比容量≥195mAh/g 

 

2、镍电池正极材料 

公司生产的球形氢氧化镍系列产品包括加锌球形氢氧化镍和覆钴球形氢氧化镍，主

要作为镍电池的正极材料，产品特性及应用领域如下表所示： 

产品名称 产品特性 应用领域 

加锌球镍 

外观：淡绿色粉末，松装密度：≥1.65g/cm³ 

振实密度：≥2.10g/cm³，Ni：93.6±0.5mol% 

Co：2.2±0.4mol%，Zn：4.2±0.4mol% 

作为生产镍电池的正极材料 

覆钴球镍 

外观：黑色粉末，松装密度：≥1.55g/cm³ 

振实密度：≥2.10g/cm³，Ni：87.3±0.5mol% 

Co：7.3±0.4mol%，Zn：5.4±0.4mol% 

作为生产镍电池的正极材料，导电性能

优于加锌球形氢氧化镍 

 

3、硫酸钴 

公司生产的硫酸钴溶液优先满足内部 NCA/NCM 三元前驱体等产品生产需求，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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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部分可制备成为硫酸钴结晶用于对外销售，其产品特性及应用领域如下表所示： 

产品名称 产品特性 应用领域 

硫酸钴晶体 外观：玫瑰红色晶体，Co含量：20.5% 用于生产三元前驱体等 

 

（三）公司的竞争优势 

1、技术创新优势 

公司通过持续的研发投入与技术创新，形成多项核心工艺技术。公司“萃杂不萃

镍”技术改进了国内镍湿法冶金行业的工艺流程、降低了高纯硫酸镍的制造成本；自主

研发的均相共沉淀技术、一次颗粒形貌调控技术和粒度分布调控技术，构建了完备的功

能材料合成技术体系，提高三元前驱体的电化学性能、烧结活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提

高锂电池产品的能量密度、安全性能及循环性能。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公司已取得

专利 62 项，其中发明专利 14 项。 

2、稳定高效的研发体系优势 

公司拥有稳定、高素质和专业化的技术团队，专业覆盖化学、材料、工程、分析等

多学科领域。公司技术团队多年来专注于镍钴可循环资源的综合利用，镍电池正极材料

及三元锂电池正极材料前驱体的生产，具有丰富的研发经验。 

罗爱平教授是公司的技术带头人，曾在中南工业大学有色冶金系先后任副教授、教

授，是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跨世纪学术带头人和中国湿法冶金专家，尤其在冶金分

离科学与工程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公司的“萃杂不萃镍”技术改进了国内镍湿法冶

金行业的工艺流程、降低了高纯硫酸镍的制造成本。 

吴芳为中南工业大学材料学专业博士，在功能材料制备与合成领域具备深厚的理论

基础，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3、高品质控制优势 

公司 2015 年引入松下品质控制体系，针对三元正极材料前驱体复杂的生产流程，

建立了严格的生产质量控制体系，对技术开发、工艺设计、设备研发以及对生产环节全

流程进行精细化管理，确保对产品的质量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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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三元前驱体中镍含量升高，对生产全流程中各项指标的控制要求更为严格。并

且高镍三元前驱体中起稳定结构作用的钴元素含量下降，其结构受生产条件波动影响更

为敏感，对前驱体生产工艺的精度控制要求更高，因此高镍三元前驱体生产合成工艺更

加复杂。公司生产的前驱体产品性能稳定、一致性高，其中磁性金属异物含量可以稳定

控制在 20ppb 以内。同时，公司在 2019 年还通过了国际汽车行业质量管理标准

IATF16949 的认证，即公司的研发、生产、产品质量等各方面均满足全球汽车供应链质

量管理体系标准，确保公司产品质量能够满足全球汽车行业标准。 

4、多渠道原材料供应布局 

公司长期从事镍钴资源综合利用业务，建立了多渠道、完善的原材料供应体系，公

司与全球大型镍钴矿湿法冶炼中间品生产商 MCC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并自 2021 年 2

月起向松下中国采购金属镍豆、金属钴豆作为原材料生产 NCA 三元前驱体（由松下中

国向必和必拓、嘉能可等采购镍豆、钴豆之后销售给公司），以保证镍钴资源的稳定供

应。 

同时，公司与全球最大的环保服务企业之一法国威立雅环境集团合资设立动力电池

回收拆解企业威立雅江门，未来将充分利用威立雅在资源回收领域的渠道，进一步保障

公司重要原材料的供应。 

5、高镍产品的先发优势 

2015 年，公司凭借球形氢氧化镍高镍化的技术积累，正式进入高镍 NCA 三元前驱

体领域，针对松下的产品需求，成功解决了镍钴铝难以共沉淀的技术难题，实现三元前

驱体合成技术的突破；2017 年底，公司开始向松下批量供应高镍三元前驱体 NCA87；

2019 年底，开始向松下批量供应高镍三元前驱体 NCA91。公司目前产品还包括高镍三

元前驱体 NCM83、NCM88 等，主要在研产品包括高镍三元前驱体 NCA94 等，镍含量

将进一步提升。 

在新能源汽车政策降低补贴的金额、提高补贴的技术标准的背景下，高端新能源汽

车向长续航里程方向发展，将进一步提升高能量密度动力电池的市场需求，带动三元正

极材料前驱体高镍化的发展趋势。公司已实现高镍三元前驱体系列产品的量产与销售，

与国际一流锂电池企业形成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与行业内其他竞争对手相比具有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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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先发优势。 

6、客户资源及品牌优势 

主流锂电池生产企业对供应商实行严格的认证制度，对研发、生产和销售等各个环

节进行细致的考察。公司深耕镍电池正极材料和高镍三元正极材料前驱体多年，以领先

的行业技术、严苛的品质控制和高效的响应速度，获得世界知名动力电池制造商松下的

品质认证，并在 2017 年实现批量供货，在行业内拥有一定的品牌知名度。报告期内，

公司向松下供应的产品数量不断提升，成为松下高镍三元前驱体的重要供应商。此外，

公司还积累了丰富的客户资源，与贝特瑞、当升科技、巴斯夫杉杉等国内外领先的动力

电池制造商和正极材料制造商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为公司进一步提高市场份额奠定

了稳固的基础。 

 

四、发行人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基本情况 

发行人的控股股东为罗爱平，实际控制人为罗爱平、吴芳夫妇，上市以来未发生变

化。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简历如下： 

罗爱平，男，1966 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中南工业大学（现

改名为中南大学，下同），分别于 1987 年 7 月、1989 年 12 月、1998 年 6 月取得分析化

学专业学士学位、应用化学专业硕士学位、有色冶金专业博士学位。1990 年 6 月至 1993

年 9 月在中南工业大学有色冶金系任助教、讲师，1993 年 10 月至 1998 年 9 月在中南

工业大学有色冶金系任副教授，1998 年 10 月至 1999 年 12 月在中南工业大学有色冶金

系任教授，1999 年 12 月至 2004 年 6 月任五邑大学化学与环境工程系教授，2002 年 6

月至 2016 年 3 月，在芳源有限任执行董事（董事长）、总经理，2006 年 7 月至 2008 年

4 月，担任邵阳芳鑫金属材料开发有限公司执行董事，2007 年 5 月至 2017 年 3 月，担

任芳源金属执行董事，2016 年 3 月至今，担任芳源股份董事长兼总经理/总裁，2016 年

7 月至 2017 年 3 月，担任江门市芳源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经理，2018 年 8

月至今，担任芳源锂能董事长，2018 年 8 月至 2019 年 12 月，担任威立雅新能源科技

（江门）有限公司董事，2019 年 6 月至今，担任江门市平方亿利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2019 年 9 月起至今，担任深圳市普兰德储能技术有限公司

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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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芳，女，1971 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中南工业大学，分

别于 1992 年 7 月、1995 年 3 月、2001 年 12 月取得冶金物理化学专业学士、冶金物理

化学专业硕士学位、材料学专业博士学位。1995 年 4 月至 1999 年 12 月，先后任中南

工业大学粉末冶金研究所助教、讲师。2001 年 7 月至 2004 年 10 月任五邑大学化学与

环境工程系讲师、副教授。2004 年 10 月至 2006 年 10 月，在清华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

工作，2006 年 8 月至 2016 年 3 月，担任芳源有限总工程师，2016 年 1 月至 2019 年 4

月任金明检测执行董事兼经理，2008 年 4 月至今，担任芳源金属监事，2011 年 3 月至

2016 年 3 月，担任芳源有限董事，2016 年 3 月至今，担任芳源股份董事、副总经理/

副总裁、研究院院长，2018 年 8 月至今，担任芳源锂能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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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发行与承销 

一、本次发行情况 

1、发行数量：人民币 64,200.00 万元（6,420,000 张） 

2、向原股东发行的数量和配售比例：原股东优先配售 327,530 手，即 327,530,000.00

元，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51.02% 

3、发行价格：按票面金额平价发行 

4、可转换公司债券的面值：人民币 100 元/张 

5、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64,200.00 万元 

6、发行方式：本次发行向原股东优先配售，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含原股东放

弃优先配售部分）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售的方式进行，认购金额不

足 64,200.00 万元的部分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售的

申购数量下限为 1 手（1,000 元），上限为 1,000 手（100 万元）。 

7、配售比例：原股东优先配售 327,530 手，占本次可转债发行总量的 51.02%，网

上社会公众投资者实际认购 308,750 手，占本次可转债发行总量的 48.09%。主承销商包

销数量为 5,720 手，占本次可转债发行总量的 0.89%。 

8、前十名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及其持有量 

名次 持有人名称 持有数量（张） 占总发行量比例（%） 

1 罗爱平 959,090 14.94 

2 吴芳 219,640 3.42 

3 袁宇安 188,670 2.94 

4 江门市平方亿利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19,160 1.86 

5 广发乾和投资有限公司 106,940 1.67 

6 梁海燕 78,790 1.23 

7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丰晋信智造先锋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78,240 1.22 

8 珠海横琴湾区先富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5,240 1.17 

9 沈佰军 70,860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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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次 持有人名称 持有数量（张） 占总发行量比例（%） 

10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59,800 0.93 

9、发行费用总额及项目 

本次发行费用共计 363.03 万元，具体包括： 

项目 金额（万元） 

保荐及承销费用 128.40 

律师费用 60.00 

审计及验资费用 117.92 

资信评级费用 30.19 

发行手续费用 7.65 

信息披露费用 18.87 

合计 363.03 

注：以上各项发行费用均为不含税费用 

二、本次承销情况 

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总额为 64,200.00 万元。原股东优先配售芳源转债 327,530

手，占本次可转债发行总量的 51.02%，网上社会公众投资者实际认购 308,750 手，占本

次可转债发行总量的 48.09%。主承销商包销数量为 5,720 手，占本次可转债发行总量的

0.89%。 

三、本次发行资金到位情况 

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已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 2022 年 9 月 29

日汇入公司指定的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具体账号见第六节）。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已对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审验，并出具了天健验字（2022）

第 7-96 号验证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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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发行条款 

一、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1、本次发行的核准： 

本次发行经公司于 2022 年 2 月 9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2022 年 3

月 18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2022 年 6 月 10 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

会议审议通过，并经公司于 2022 年 2 月 28 日召开的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 

中国证监会于 2022 年 7 月 29 日出具了《关于同意广东芳源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1685 号），同意

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注册申请。 

2、证券类型：可转换公司债券。 

3、发行规模：人民币 64,200.00 万元。 

4、发行数量：642.00 万张。 

5、上市规模：人民币 64,200.00 万元。 

6、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每张面值 100.00 元，按面值发行。 

7、募集资金量及募集资金净额：本次可转债的募集资金为人民币 64,200.00 万元，

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63,836.97 万元。 

8、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为人民币 64,200.00 万元，扣除发

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将用于投资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

总额 

前次调整后募集

资金投入金额 

本次募集资金

拟投入金额 
项目备案号 环评批复 

1 

年产 5 万吨高端三元锂电

前驱体（NCA、NCM）和 1

万吨电池氢氧化锂项目 

105,000.00 30,104.56 64,200.00 

2019-44070

5-38-03-056

356 

江 新 环 审 

〔2020〕118

号 

合计 105,000.00 30,104.56 64,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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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 

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存放于公司董事会决定的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中，具体账户

如下： 

账户名称 开户银行 账号 

广东芳源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江门新会支行 8110901013201492508 

江门市芳源循环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门城

区支行 
44050167023900001456 

江门市芳源循环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门新会支

行 
687376193141 

 

二、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条款 

1、债券期限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期限为自发行之日起六年，即自 2022 年 9 月 23 日至

2028 年 9 月 22 日。 

2、面值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每张面值为人民币 100.00 元。 

3、利率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利率为第一年 0.5%、第二年 0.6%、第三年 1.2%、

第四年 2.6%、第五年 3.4%、第六年 3.5%。 

4、转股期限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自可转债发行结束之日（2022 年 9 月 29 日，T+4 日）满

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2023 年 3 月 29 日）起至可转债到期日（2028 年 9 月 22 日）

止（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5、评级情况 

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经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评级，根据中证鹏元资信评

估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广东芳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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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评级报告》（中鹏信评【2022】第 Z【254】号 01），发行人主体信用评级为 A+，

评级展望为稳定，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信用评级为 A+。 

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后，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将每年至

少进行一次跟踪评级。 

6、保护债券持有人权利的办法及债券持有人会议相关事项 

（1）债券持有人的权利 

①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等相关规定参与或委托代理人参与债券持有人会议并行使表

决权； 

②依照其所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数额享有约定利息； 

③根据约定条件将所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为公司股份； 

④根据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约定的条件行使回售权； 

⑤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转让、赠与或质押其所持有的可转换公司

债券； 

⑥依照法律、公司章程的规定获得有关信息； 

⑦按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约定的期限和方式要求公司偿付可转换公司债券

本息； 

⑧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所赋予的其作为公司债权人的其他权利。 

（2）债券持有人的义务 

①遵守公司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条款的相关规定； 

②依其所认购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数额缴纳认购资金； 

③遵守债券持有人会议形成的有效决议； 

④除法律、法规规定及募集说明书约定之外，不得要求公司提前偿付可转换公司债

券的本金和利息； 

⑤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应当由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承担的其他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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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召开情形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存续期内及期满赎回期限内，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召集债券持有人会议： 

①公司拟变更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 

②公司拟修改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③公司不能按期支付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本息； 

④公司发生减资（因股权激励回购股份导致的减资除外）、合并、分立、解散或者

申请破产； 

⑤保证人（如有）或担保物（如有）发生重大变化； 

⑥发生其他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实质影响的事项； 

⑦根据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持有人会议规则的规定，

应当由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并决定的其他事项。 

下列机构或人士可以提议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①公司董事会提议； 

②单独或合计持有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未偿还债券面值总额 10%以上的债券持有

人书面提议； 

③相关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机构或人士。 

7、转股价格调整的原则及方式 

（1）初始转股价格的确定依据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初始转股价格为 18.62 元/股，不低于募集说明书公告

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若在该二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因除权、除息引起

股价调整的情形，则对调整前交易日的交易价按经过相应除权、除息调整后的价格计算）

和前一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具体初始转股价格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

会（或由董事会授权人士）在发行前根据市场和公司具体情况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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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商确定。 

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该二十个

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前一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前一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

易总额/该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2）转股价格的调整方式及计算公式 

在本次发行之后，当公司发生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派送现

金股利等情况（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股本）使公司股份发

生变化时，将按下述公式进行转股价格的调整（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最后一位四舍五入）： 

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P1=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0 为调整前转股价，n 为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率，k 为增发新股或配股

率，A 为增发新股价或配股价，D 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P1 为调整后转股价。 

当公司出现上述股份和/或股东权益变化情况时，将依次进行转股价格调整，并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或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其他上市公司信息

披露媒体上刊登董事会决议公告，并于公告中载明转股价格调整日、调整办法及暂停转

股期间（如需）；当转股价格调整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转股申请日或

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则该持有人的转股申请按公司调整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当公司可能发生股份回购、合并、分立或任何其他情形使公司股份类别、数量和/

或股东权益发生变化从而可能影响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的债权利益或转

股衍生权益时，公司将视具体情况按照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以及充分保护本次发行

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权益的原则调整转股价格。有关转股价格调整内容及操作办法

将依据当时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证券监管部门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来制订。 

8、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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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修正权限与修正幅度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存续期间，当公司股票在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

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85%时，公司董事会有权提出转股价格

向下修正方案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表决。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

的情形，则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在转股价

格调整日及之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 

上述方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实施。股东大会

进行表决时，持有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股东应当回避。修正后的转股价格应不

低于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和前一个交易日公司股票

交易均价。 

（2）修正程序 

如 公 司 决 定 向 下 修 正 转 股 价 格 时 ， 公 司 将 在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网 站

（http://www.sse.com.cn）或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其他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相关公告，公

告修正幅度、股权登记日和暂停转股期间（如需）等相关信息。从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

个交易日（即转股价格修正日），开始恢复转股申请并执行修正后的转股价格。若转股

价格修正日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且为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该类转股申请应按修正后

的转股价格执行。 

9、赎回条款 

（1）到期赎回条款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期满后五个交易日内，公司将按债券面值的 120%（含

最后一期年度利息）的价格赎回未转股的可转债。 

（2）有条件赎回条款 

转股期内，当下述两种情形的任意一种出现时，公司有权决定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

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①在转股期内，如果公司股票在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

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130%（含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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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当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未转股余额不足 3,000 万元时。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计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

头不算尾）。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

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 

10、回售条款 

（1）有条件回售条款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最后两个计息年度，如果公司股票在任何连续三十个

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的 70%时，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有权将其持有的全部

或部分可转换公司债券按面值加上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回售给公司。 

若在上述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因发生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

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股本）、配股以及派发现金股利等情况

而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在调整后的

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如果出现转股价格向下修正的情况，则上

述“连续三十个交易日”须从转股价格调整之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重新计算。 

最后两个计息年度，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在每年回售条件首次满足后可按上述约

定条件行使回售权一次，若在首次满足回售条件而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未在公司届时

公告的回售申报期内申报并实施回售的，该计息年度不能再行使回售权，可转换公司债

券持有人不能多次行使部分回售权。 

（2）附加回售条款 

若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情况与公司在募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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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书中的承诺情况相比出现重大变化，且该变化被中国证监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为

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享有一次回售的权利。可转换公司债券持

有人有权将其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全部或部分按债券面值加上当期应计利息价格回

售给公司。持有人在附加回售条件满足后，可以在公司公告后的附加回售申报期内进行

回售，该次附加回售申报期内不实施回售的，不应再行使附加回售权。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方式参见“9、赎回条款”的相关内容。 

11、还本付息期限、方式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到期归还本金并支付最

后一年利息。 

（1）年利息计算 

年利息指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按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自可转换公

司债券发行首日起每满一年可享受的当期利息。 

年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B×i 

I：指年利息额；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在计息年度（以下简称“当年”或“每年”）

付息债权登记日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当年票面利率。 

（2）付息方式 

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计息起始日为可转换

公司债券发行首日（2022 年 9 月 23 日，T 日）。 

②付息日：每年的付息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首日起每满一年的当

日。如该日为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下一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付息。每相

邻的两个付息日之间为一个计息年度。 

③付息债权登记日：每年的付息债权登记日为每年付息日的前一交易日，公司将在

每年付息日之后的五个交易日内支付当年利息。在付息债权登记日前（包括付息债权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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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日）申请转换成公司股票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公司不再向其持有人支付本计息年度及

以后计息年度的利息。 

④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所获得利息收入的应付税项由持有人承担。 

12、转股股数确定方式以及转股时不足一股金额的处理办法 

债券持有人在转股期内申请转股时，转股数量的计算方式为 Q=V/P，并以去尾法取

一股的整数倍。其中：Q：指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转股数量；V：指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

人申请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P：指申请转股当日有效的转股价格。 

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申请转换成的股份须为整数股。转股时不足转换 1 股的可转

换公司债券部分，公司将按照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等部门的有关规定，在转股

日后的五个交易日内以现金兑付该部分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票面金额以及该余额对应的

当期应计利息。 

13、转股后的股利分配 

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本公司股票享有与现有股票同等的权

益，在股利发放的股权登记日当日登记在册的所有普通股股东（含因可转换公司债券转

股形成的股东）均参与当期股利分配，享有同等权益。 

14、向原股东配售的安排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向公司现有股东实行优先配售，现有股东有权放弃优先

配售权。原股东可优先配售的芳源转债数量为其在股权登记日（2022 年 9 月 22 日，T-1

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持有芳源股份的股份数量按每股配售 1.254 元面值可转债的比例

计算可配售可转债金额，再按 1,000 元/手的比例转换为手数，每 1 手（10 张）为一个

申购单位，即每股配售 0.001254 手可转债。发行人现有总股本 511,718,000 股，全部可

参与原股东优先配售。按本次发行优先配售比例计算，原股东可优先认购的可转债上限

总额为 642,000 手。 

现有股东优先配售之外的余额及现有股东放弃优先配售后的部分通过上海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认购金额不足 64,200.00 万元的部分由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金公司余额包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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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担保事项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不提供担保。 

16、本次发行方案的有效期 

公司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有效期为十二个月，自发行方案

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三、债券持有人及债券持有人会议 

详见本上市公告书“第六节 发行条款”之“二、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条款”

之“6、保护债券持有人权利的办法及债券持有人会议相关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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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发行人的资信和担保情况 

一、本公司报告期内债券发行情况 

最近三年及一期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未发行债券。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公司未发

行债券，累计债券余额为 0。 

二、本次可转债资信评级情况 

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经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评级，根据中证鹏元资信评

估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广东芳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信用评级报告》（中鹏信评【2022】第 Z【254】号 01），发行人主体信用评级为 A+，

评级展望为稳定，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信用评级为 A+。 

三、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担保情况 

本次发行可转债未提供担保。 

四、公司商业信誉情况 

公司近三年及一期与主要客户发生业务往来时不存在严重的违约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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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偿债措施 

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经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评级，根据中证鹏元资信评

估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广东芳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信用评级报告》（中鹏信评【2022】第 Z【254】号 01），发行人主体信用评级为 A+，

评级展望为稳定，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信用评级为 A+。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

券上市后，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将每年至少进行一次跟踪评级。 

最近三年及一期，公司偿债能力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财务指标 2022年6月30日 2021年12月31日 2020年12月31日 2019年12月31日 

流动比率（倍） 1.44  1.60 2.12 2.73 

速动比率（倍） 0.65  0.88 1.04 1.49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55.20% 46.72% 31.11% 31.95% 

资产负债率（合并） 62.18% 53.44% 35.79% 33.19% 

财务指标 2022年1-6月 2021年度 2020年度 2019年度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万元） 4,232.46 14,806.98 10,912.04 13,666.83 

利息保障倍数（倍） 0.67 4.49 8.46 6.23 

注：各指标的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1）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2）速动比率=（流动资产-存货）/流动负债 

（3）资产负债率=总负债/总资产 

（4）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利润总额+利息费用+固定资产折旧+无形资产摊销+使用权资产摊销+

长期待摊费用摊销 

（5）利息保障倍数=息税前利润/利息费用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流动比率分别为 2.73 倍、2.12 倍、1.60 倍和 1.44 倍，速动比

率分别为 1.49 倍、1.04 倍、0.88 倍和 0.65 倍，报告期内，公司流动比率及速动比率有

所下降，主要由于：①公司 2020 年现金分红、偿还长期应付款导致 2020 年末货币资金

减少；②随着业务增长及采购需求增加，应付账款、应付票据等经营性负债增加；③公

司增加了短期借款，以满足公司业务发展的资金需求。总体来看，公司的流动资产能够

覆盖流动负债，本次可转债的发行有利于进一步增强公司短期偿债能力。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合并报表口径资产负债率分别 33.19%、35.79%、53.44%和

62.18%，2021 年以来，为满足日常经营生产活动所需，采购材料及设备较多，经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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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债增加，同时，公司为投建“年产 5 万吨高端三元锂电前驱体（NCA、NCM）和 1

万吨电池氢氧化锂项目”及补充公司营运资金，公司银行借款规模增加，综合导致公司

资产负债率上升。 

报告期内，公司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分别为 13,666.83 万元、10,912.04 万元、

14,806.98 万元和 4,232.46 万元，利息保障倍数分别为 6.23 倍、8.46 倍、4.49 倍和 0.67

倍。2020 年，公司利息支出较 2019 年大幅减少，利息保障倍数增加；2021 年，由于公

司通过银行借款融资，满足营运资金需求及项目建设投入，公司利息支出增加，利息保

障倍数有所下降；2022 年 1-6 月，公司利息保障倍数较低，主要系：受公司 2021 年度

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费用摊销以及硫酸、液碱等辅助材料成本上升的影响，公司半年度

利润水平较低；公司银行借款规模较上年同期有所增加，利息费用相应上升。 

总体来看，公司债务融资规模上升的背景下，公司利润规模能够较好地覆盖利息支

出，偿债能力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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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财务会计资料 

一、最近三年及一期财务报告的审计情况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19 年度、2020 年度及 2021 年度的

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广东芳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度、2019 年度、2020 年度科创板申报审计报告》（天健审〔2021〕7-57 号）和《广东芳

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合并审计报告》（天健审〔2022〕7-82 号）。审计意见认

为，公司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 2019 年

12 月 31 日、2020 年 12 月 31 日和 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财务状况以及 2019

年度、2020 年度和 2021 年度的合并及母公司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发行人 2022 年半

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最近三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及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 

（一）主要财务指标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科目 
2022 年 

6 月 30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3,569,790,005.15 2,874,411,725.19 1,449,870,483.30 1,317,883,741.20 

负债总额 1,646,713,804.48 1,174,409,642.87 423,566,259.56 332,455,524.87 

所有者权益 1,350,165,346.25 1,338,266,233.58 931,020,804.76 880,478,396.76 

少数股东权益 10,337,745.95 10,409,234.16 3,869,193.11 1,992,645.74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

者权益 
1,339,827,600.30 1,327,856,999.42 927,151,611.65 878,485,751.02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2 年 1-6 月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营业总收入 946,242,029.19 2,069,563,235.71 992,666,095.66 951,142,013.88 

营业利润 -5,147,194.58 72,677,657.15 64,908,970.26 88,405,481.00 

利润总额 -4,934,951.69 71,665,994.47 64,206,452.69 89,091,79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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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2 年 1-6 月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净利润 2,746,039.13 66,655,630.10 59,303,999.67 74,525,690.6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 
2,817,527.34 66,721,801.67 59,327,452.30 74,533,342.13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2 年 1-6 月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80,515,594.83 120,947,766.46 190,531,037.12 -93,212,316.0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71,484,417.23 -473,715,482.92 -177,751,292.25 -238,888,735.97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04,916,386.11 501,345,614.35 -51,401,052.33 287,619,670.95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

增加额 
113,942,780.33 146,219,771.91 -40,604,256.56 -42,250,316.52 

 

4、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2022 年 6 月 30 日 

/2022 年 1-6 月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度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度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度 

流动比率（倍） 1.44 1.60 2.12 2.73 

速动比率（倍） 0.65 0.88 1.04 1.49 

资产负债率（合

并） 
62.18% 53.44% 35.79% 33.19% 

资产负债率（母公

司） 
55.20% 46.72% 31.11% 31.95% 

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2.62 2.59 2.16 2.05 

应收账款周转率

（次/年） 
2.81 7.53 4.98 5.21 

存货周转率（次 /

年） 
0.78 2.78 1.91 2.08 

息税折旧摊销前

利润（万元） 
4,232.46 14,806.98 10,912.04 13,666.83 

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万

元） 

281.75 6,672.18 5,932.75 7,453.33 

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万元） 

211.37 6,476.11 5,518.02 7,39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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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2 年 6 月 30 日 

/2022 年 1-6 月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度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度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度 

研发费用占营业

收入的比例 
5.17% 4.41% 4.52% 4.54% 

利 息 保 障 倍 数

（倍） 
0.67 4.49 8.46 6.23 

每股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量（元

/股） 

0.16 0.24 0.44 -0.22 

每股净现金流量

（元/股） 
0.22 0.29 -0.09 -0.10 

注：2022 年 1-6 月财务指标未经年化 

相关指标计算公式如下： 

（1）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2）速动比率＝（流动资产-存货）/流动负债 

（3）资产负债率（母公司）=总负债/总资产 

（4）资产负债率（合并）=总负债/总资产 

（5）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期末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期末股本总额 

（6）应收账款周转率=营业收入/应收账款平均余额 

（7）存货周转率=营业成本/存货平均余额 

（8）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利润总额+利息费用+固定资产折旧+无形资产摊销+使用权资产摊销+长

期待摊费用摊销 

（9）利息保障倍数=息税前利润/利息费用 

（10）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例=研发费用/营业收入 

（11）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影响归属于母

公司股东净利润的非经常性损益 

（12）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期末股本总额 

（13）每股净现金流量=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期末股本总额 

 

（二）公司最近三年及一期净资产收益率及每股收益 

公司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9

号——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计算及披露（2010 年修订）》（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公告[2010]2 号）、《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

常性损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08]43 号）要求计算的净资产收益率和每

股收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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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2 年 1-6 月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扣除非经常损

益前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 0.15 0.14 0.1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 0.15 0.14 0.18 

扣除非经常损益前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21% 6.23% 6.58% 12.59% 

扣除非经常损

益后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 0.14 0.13 0.1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 0.14 0.13 0.18 

扣除非经常损益后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16% 6.05% 6.12% 12.50% 

注：各指标的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1）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的计算公式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P0/（E0＋NP÷2＋Ei×Mi÷M0–Ej×Mj÷M0±Ek×Mk÷M0） 

其中：P0 分别对应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

的净利润；NP 为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E0 为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期初净资产；Ei

为报告期发行新股或债转股等新增的、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资产；Ej 为报告期回购或现金分

红等减少的、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资产；M0 为报告期月份数；Mi 为新增净资产次月起至报

告期期末的累计月数；Mj 为减少净资产次月起至报告期期末的累计月数；Ek 为因其他交易或事项

引起的、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资产增减变动；Mk 为发生其他净资产增减变动次月起至报告

期期末的累计月数。 

（2）基本每股收益计算公式 

基本每股收益=P÷S 

S=S0＋S1＋Si×Mi÷M0–Sj×Mj÷M0–Sk 

其中：P 为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或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S

为发行在外的普通股加权平均数；S0 为期初股份总数；S1 为报告期因公积金转增股本或股票股利

分配等增加股份数；Si 为报告期因发行新股或债转股等增加股份数；Sj 为报告期因回购等减少股份

数；Sk 为报告期缩股数；M0 报告期月份数；Mi 为增加股份下一月份起至报告期期末的月份数；

Mj 为减少股份下一月份起至报告期期末的月份数。 

（3）稀释每股收益计算公式  

稀释每股收益=[P+（已确认为费用的稀释性潜在普通股利息–转换费用）×（1–所得税率）]/（S0＋

S1＋Si×Mi÷M0－Sj×Mj÷M0–Sk+认股权证、股份期权、可转换债券等增加的普通股加权平均数）其

中，P 为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或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三）公司最近三年及一期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

常性损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08]43 号）的规定，发行人最近三年及一

期非经常性损益明细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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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1-6 月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

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66.21 -66.29 -75.63 -230.60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公司正常

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

府补助除外） 

35.70 284.05 629.42 312.03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82.39 47.14 5.86 27.05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

出 25.80 
-38.59 -62.65 -31.19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3.23 7.78 1.84 - 

非经常性损益总额 80.90 234.09 498.84 77.29 

减：非经常性损益的所得税影响数 10.51 38.02 84.11 23.12 

非经常性损益净额 70.39 196.07 414.73 54.18 

减：归属于少数股东的非经常性损益净

影响数（税后） 
0.01 - - -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非经常性损益 70.39 196.07 414.73 54.18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81.75 6,672.18 5,932.75 7,453.33 

占当期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例 24.98% 2.94% 6.99% 0.73%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利润 
211.37 6,476.11 5,518.02 7,399.16 

注：2019 年至 2021 年非经常性损益相关数据引自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

于广东芳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最近三年非经常性损益的鉴证报告》（天健审〔2022〕7-143 号），

2022 年 1-6 月非经常性损益数据未经审计。 

 

三、财务信息查询 

投资者欲了解本公司的详细财务资料，敬请查阅本公司财务报告。投资者可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查阅上述财务报告。 

 

四、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的影响 

如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全部转股，按初始转股价格计算，且不考虑发行费用，则公

司股东权益增加 64,200.00 万元，总股本增加约 3,447.91 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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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节 本次可转债是否参与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 

本公司本次可转债未参与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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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节 其他重要事项 

本公司自募集说明书刊登日至上市公告书刊登前未发生下列可能对本公司有较大

影响的其他重要事项。 

1、主要业务发展目标发生重大变化； 

2、所处行业或市场发生重大变化； 

3、主要投入、产出物供求及价格重大变化； 

4、重大投资； 

5、重大资产（股权）收购、出售； 

6、发行人住所的变更； 

7、重大诉讼、仲裁案件； 

8、重大会计政策的变动； 

9、会计师事务所的变动； 

10、发生新的重大负债或重大债项的变化； 

11、发行人资信情况的变化； 

12、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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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节 董事会上市承诺 

发行人董事会承诺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科创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行）》、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并自

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之日起做到： 

1、承诺真实、准确、完整、公平和及时地公布定期报告、披露所有对投资者有重

大影响的信息，并接受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的监督管理； 

2、承诺发行人在知悉可能对可转换公司债券价格产生误导性影响的任何公共传播

媒体出现的消息后，将及时予以公开澄清； 

3、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将认真听取社会公众的意见

和批评，不利用已获得的内幕消息和其他不正当手段直接或间接从事发行人可转换公司

债券的买卖活动； 

4、发行人没有无记录的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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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节 上市保荐机构及其意见 

一、保荐机构相关情况：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沈如军 

保荐代表人：雷仁光、周斌 

项目协办人：方巍 

项目组成员：周鹏、李冰、刘蓉、李卓然、赵天浩、邱文川、孙河涛、从文涛 

办公地址：北京建国门外大街 1 号国贸大厦 2 座 27 层及 28 层 

电话：010-6505 1166 

传真：010-6505 1156 

 

二、上市保荐机构的推荐意见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认为：芳源股份申请本次发行的可转债上市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科创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

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发行人本次发

行的可转债具备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同意保荐芳

源股份本次发行的可转债上市，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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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广东芳源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上市公告书》之盖章页） 

 

 

 

 

 

 

 

                                   广东芳源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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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广东芳源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上市公告书》之盖章页）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